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

第四條、第七條修正條文 

第四條   本會委員任期一年，自九月一日起至翌年八月三十一日止，

連選得連任。遞補之候補委員或補選(推)舉產生之委員，其任期

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 

    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。 

       選舉委員於任期中經本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

行職務者，解除其委員職務。 

 

第七條   本會之決議，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，以全體委員二分之一

以上之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行之；可否同數時，

取決於主席： 

     一、審查教師長期聘任事項，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

出席並通過。 

     二、審議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六款、第八款事項，應有全

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

通過。 

       本會為前項決議時，迴避之委員不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委

員人數。但為前項第一款決議時，迴避之委員不計入該項決議案

之全體委員人數。 


